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程立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謝凱傑律師

            楊聖文律師

            洪弼欣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263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112年3月19日19時許，在

臺南市○○區○○○道000號之某超商（下稱本件超商）內

值班擔任店員時，於本件超商收銀檯前，趁告訴人即同樣值

班擔任店員之代號AC000-H112183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

均詳卷，下稱A女）在收銀台結帳而不及抗拒之際，竟意圖

性騷擾，而自A女身後經過伸手觸摸A女臀部1下，故認被告

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

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

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10條第1款分別

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

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

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

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

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

犯罪事實之存在，故依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

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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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

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

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則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

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本

件因係諭知被告無罪，則依上開說明自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

明相關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公訴意旨無非以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及偵訊中之陳述，證

人馮千益、莊謹朱於偵查中之陳述以及附表一所示之非供述

證據，為論罪之據。訊據被告對於其於112年3月19日19時

許，有如附表二之畫面所示，與A女同在本件超商值班擔任

店員時，曾有如該畫面所見，向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銀機

台而面向收銀機台前方之2名客人進行結帳之A女靠近，而與

A女併肩站在左側收銀機台前時，被告之左手臂有觸及A女臀

部之情，固均不爭執，然堅詞否認有何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第1項之乘機觸摸犯行，並辯稱：當時係因A女就客人購買之

商品，出現無法順利結帳之問題，原本在旁之我才跨步向A

女靠近以了解原因而為協助，在跨步時有頓了一下，且因收

銀機台處係設計給單人使用而空間較小，故我在如附表二之

畫面靠近A女而與A女併肩站在收銀機台前，一起查看無法結

帳之商品及收銀機台之螢幕以排除問題時，我的自然下垂之

左手臂背面雖有短暫觸及A女之右臀部，然我並非出於對A女

性騷擾之目的而故意對A女進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

指之乘機觸摸犯行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揭不爭執部分，核與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之陳述

情節相符，並有附表一所示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

驗筆錄1份、現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及附表二所示之本院113

年7月18日勘驗筆錄1份可稽，此部分堪可認定。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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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

告確有犯罪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需適合於被告犯罪

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

基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

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

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

81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92年臺上字第128號等判例意旨

參照。次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係以意圖性騷

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

他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而本條所規定之「性

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

不舒服之感覺，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

足調戲對方之目的，屬性騷擾之犯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

字第673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主觀上出於性騷擾之

意圖，且客觀上有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

部、胸部或其他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始構成性騷擾防治法

第25條第1項之罪。 

　㈢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偵訊中及審理中固稱：我當時如附

表二之畫面所示，在幫客人結帳，而被告剛來上班，因為客

人買一整籃之物品，其中有一個東西因為順序打錯，整籃要

重打而致結帳時間較為拖延，被告問我需不需要幫忙，我表

示不需要，然而被告仍向我靠近，並整個貼在我的身背非常

近，我非常地不舒服而大聲向其說「你靠我太近了」，但被

告仍然緊靠著我的背後，以至於踩到我的鞋子的腳後跟，令

我往後往被告之身上跌仰時，被告就抱住我，而其雙手順勢

掐住我臀部下方即左右大腿根部之外側，我爬起來甩開被

告，無法忍耐而生氣崩潰，就不管客人而將客人之物品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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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我跟被告表示我不想管、你自己用，然後我就從櫃檯離

開走進倉庫等語。然查：

　①由附表二「㈠之⑴、⑵」畫面，A女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

銀機台，面向收銀機台前方之2名客人而為結帳動作時，被

告原本係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收銀檯處、面向左

側而朝A女及上開2名客人位置觀看，係A女以左手手持物

品、轉頭朝向被告並同時作出抬起右手而用食指指向被告之

舉動後，被告始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而以左腳向A女

右側跨了一步，且被告在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

之同時，A女即向被告展示其左手所持物品之動作，而A女於

審理中亦稱上開被告向其靠近而其向被告展示其左手所持物

品，可能是要向被告詢問那一瓶東西而讓其觀看等語（見審

卷第186頁），則原本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被告，

係因A女在對客人結帳之中，向被告展示其結帳物品而對其

詢問之故，被告方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以左腳向A

女右側跨了一步而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

　②續由附表二「㈠之⑶」至「㈡」畫面，被告雖在上開以左腳

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而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背

面時，似有頓了一下之後，被告之上半身左側再貼近A女之

右側上半身背面、頭部趨向上揭左側收銀機台，站在A女之

右後側而二人併肩向A女左手所持物品位置觀看時，此時被

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固有觸及A女之右臀

部，然A女即講「耶，太近了啦」並同時用右手肘後抵一下

而頂開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被告便立即向右橫移而身

體與A女相距約半步，並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之右側，且A女

在向被告表示左手手持之物品「無法刷入」即表達無法順利

結帳之意之後，便將上開物品置於收銀檯上，轉身沿著收銀

內之通道而從被告之背面行走離開，並由被告接手至收銀檯

操作續行結帳舉動。

　③被告與A女在附表所示之畫面期間，均為值班而為相互支援

之超商店員，是由上開被告及A女所述，並配合附表二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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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所示之畫面所現情景（畫面係為連續而無中斷、剪接之

跡），被告係基於A女在進行結帳之過程中，出現客人所購

商品無法順利結帳之狀況而向被告探詢，被告始靠近A女以

了解商品及未能結帳之原因，並因而與A女併肩站在狹擠之

收銀機台前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方有

觸及A女之右臀部，並非趁自A女身後經過之機而伸手觸摸A

女臀部，且在A女表示距離太近及用右手肘向後頂開被告自

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一下，被告便立即採取向右橫移而改以身

體與A女相距約半步之平行站在A女右側，避免身體部位再與

A女接觸而非仍持續貼觸A女身體不離之恣態，而上開被告靠

近A女，直至被告觸及A女之右臀部之左手掌背面離開A女之

右臀部，前後歷時約為短暫3秒，且嗣在A女表達其無法順利

結帳而自行離開之時，被告馬上趨近收銀機台接替離開之A

女而繼續操作結帳事務，則上揭被告之所以向A女靠近而與

其併肩站在狹擠之收銀機台前，係出於了解並協助A女無法

完成結帳之動機，且其亦以手臂下垂之自然姿勢向A女跨步

移動，並在附表之畫面所示之其向A女靠近而直至接替離開

之A女而繼續操作結帳事務之期間，未見被告有何藉由以雙

手之手臂、手掌、手指對A女之身體（含臀部）進行勾、

抓、拉、戳、摳、撫摸、搓揉，或曾有踩踏A女鞋子之後腳

跟並趁機抱住因而後仰之A女而以雙手揑掐A女大腿外側等據

以對A女進行擁抱、觸摸臀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而為嬉鬧調

戲之舉動，尚難因被告向A女靠近而與其併肩站在收銀機台

前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曾有極為短暫

地觸及A女之右臀部之情事，即遽以認定被告存有藉由對A女

進行性暗示相關之調戲舉動，據以滿足調戲A女為目的之性

騷擾意圖，而論以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

罪。

　④又A女固曾就其所指遭被告性騷擾之事，與證人即本件超商

之同事馮千益、莊謹朱、高櫻芬談論，並有向本件超商所屬

公司提出性騷擾事件之申訴，復有因焦慮、憂鬱、恐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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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等症狀加劇及因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受傷而就診，為馮千

益、莊謹朱、高櫻芬於偵訊中所陳述，並有附表一所示之馮

千益與A女及馮千益與莊謹朱之LINE對話紀錄、本件超商性

騷擾事件申訴案卷證資料（內含申訴書、訪談紀錄表、會議

紀錄、審定通知書、申覆書、申覆核定通知書、懲戒公

告）、晴光診所診斷證明書各1份可憑，然本件關於被告如

附表二畫面所示之向A女靠近並因而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

觸及A女之右臀部之情狀，仍須評價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5

條第1項之主觀及客觀之犯罪構成要件，始能論以該罪，自

無從因有前開A女與同事間之談論、申訴或就診情況，即足

以遽為推認被告業有觸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

觸摸罪。

　⑤從而，檢察官就所指被告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

機觸摸罪之犯行，尚難認業舉證達令人信實無疑之程度，揆

諸前揭判例意旨及說明，既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此犯

行，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瑄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慧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陳威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瓊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附表一：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偵卷第77至86頁）

現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偵卷第107頁資料袋）

A女之晴光診所診斷證明書1份（即起訴書所指之病歷，置於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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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頁資料袋，影本見審卷第67至68頁）

本件超商性騷擾事件申訴案卷證資料（內含申訴書、訪談紀錄

表、會議紀錄、審定通知書、申覆書、申覆核定通知書、懲戒公

告，均置於偵卷第107頁資料袋，影本見審卷第49至55、57、59

至63、65頁）

馮千益與A女及馮千益與莊謹朱之LINE對話紀錄1份（偵卷第67至

71、73頁）

　　　　　　　　　　　　　　　　　　

附表二：本院113年7月18日勘驗筆錄（見審卷第105、106頁及下

列擷圖）

開啟112年度偵字第26373號卷第107頁資料袋之光碟片內之

「0000000收銀機結帳監視器影片」檔，拍攝畫面角度、範圍同

偵卷第77頁到第82頁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擷取監視器畫面

照片所示的彩色有聲畫面，拍攝範圍即本件超商內收銀台處，畫

面內容依序如下（以下以撥放時間表示，並予擷圖）：

㈠00：00至00：04（擷圖如審卷第111至121頁之圖1至19）

　⑴A女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銀機台，面向該收銀機台前方之2

名客人，被告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收銀檯內，面

向左側而朝A女、上開2名客人位置觀看。

　⑵A女之頭轉向站在其右側之被告，同時抬起右手用食指指向

被告（A女之左手似手持物品、曲置在身體前方而未下垂，

前開2名客人均偏頭朝站在A女右側之被告觀看），被告以左

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左側上

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同時，A女似向被告展示其左手

所持物品之動作。

　⑶被告在上開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而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

之右側上半身之背面時，似有頓了一下之後，被告之上半身

左側再貼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背面、頭部趨向上揭左側收銀

機台，站在A女之右後側而二人併肩向A女左手所持物品位置

觀看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有觸及A女

之右臀部（於00：01時），此時A女即講「耶，太近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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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時用右手肘後抵一下而頂開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

（於00：02至00：03時），被告立即向右橫移而身體與A女

相距約半步，並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之右側，此時可見A女

之左手係持一個長方形物品。

㈡00：05至00：13（擷圖如審卷第122至127頁之圖20-30）　

　⑴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右側之被告，頭偏向左下觀看上開A女

左手所持之一個長方形物品、用右手食指指向前方之上揭2

位客人，並似與A女交談。

　⑵A女一邊將左手所持之一個長方形物品放在收銀檯上、一邊

用右手食指指著左側收銀機台之螢幕，頭偏向右側之被告並

說「無法刷入」（00：07時），再用左手指向上開2位客人

之後，隨即由被告之背後、沿著收銀檯內之通道朝畫面右上

方行走5步、朝右轉離開畫面；被告在上開A女從其背面離開

收銀檯時，立即趨至左側收銀機台處，一邊左手持前開A女

放在收銀檯上之一個長方形物品、一邊用右手手指按壓左側

收銀機台之螢幕而為操作後，再彎身查看放在收銀檯上之一

個長方形物品，畫面至此結束。

㈢除在上開㈠依序所見被告趨近A女、被告上半身左側貼進A女之

右側上半身並直至未再貼進之過程中，被告均呈左手手臂自然

下垂之姿態，其雙手之手臂、手掌、手指均無對A女之身體

（含臀部）進行勾、抓、拉、戳、摳、撫摸、搓揉等動作之跡

象外，其他㈠至㈡之其他畫面亦未呈現被告有如此相同動作之

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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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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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程立輝




選任辯護人  謝凱傑律師
            楊聖文律師
            洪弼欣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63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112年3月19日19時許，在臺南市○○區○○○道000號之某超商（下稱本件超商）內值班擔任店員時，於本件超商收銀檯前，趁告訴人即同樣值班擔任店員之代號AC000-H112183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在收銀台結帳而不及抗拒之際，竟意圖性騷擾，而自A女身後經過伸手觸摸A女臀部1下，故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故依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則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本件因係諭知被告無罪，則依上開說明自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相關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公訴意旨無非以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及偵訊中之陳述，證人馮千益、莊謹朱於偵查中之陳述以及附表一所示之非供述證據，為論罪之據。訊據被告對於其於112年3月19日19時許，有如附表二之畫面所示，與A女同在本件超商值班擔任店員時，曾有如該畫面所見，向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銀機台而面向收銀機台前方之2名客人進行結帳之A女靠近，而與A女併肩站在左側收銀機台前時，被告之左手臂有觸及A女臀部之情，固均不爭執，然堅詞否認有何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犯行，並辯稱：當時係因A女就客人購買之商品，出現無法順利結帳之問題，原本在旁之我才跨步向A女靠近以了解原因而為協助，在跨步時有頓了一下，且因收銀機台處係設計給單人使用而空間較小，故我在如附表二之畫面靠近A女而與A女併肩站在收銀機台前，一起查看無法結帳之商品及收銀機台之螢幕以排除問題時，我的自然下垂之左手臂背面雖有短暫觸及A女之右臀部，然我並非出於對A女性騷擾之目的而故意對A女進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指之乘機觸摸犯行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揭不爭執部分，核與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之陳述情節相符，並有附表一所示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現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及附表二所示之本院113年7月18日勘驗筆錄1份可稽，此部分堪可認定。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需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92年臺上字第128號等判例意旨參照。次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而本條所規定之「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足調戲對方之目的，屬性騷擾之犯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73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主觀上出於性騷擾之意圖，且客觀上有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始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 
　㈢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偵訊中及審理中固稱：我當時如附表二之畫面所示，在幫客人結帳，而被告剛來上班，因為客人買一整籃之物品，其中有一個東西因為順序打錯，整籃要重打而致結帳時間較為拖延，被告問我需不需要幫忙，我表示不需要，然而被告仍向我靠近，並整個貼在我的身背非常近，我非常地不舒服而大聲向其說「你靠我太近了」，但被告仍然緊靠著我的背後，以至於踩到我的鞋子的腳後跟，令我往後往被告之身上跌仰時，被告就抱住我，而其雙手順勢掐住我臀部下方即左右大腿根部之外側，我爬起來甩開被告，無法忍耐而生氣崩潰，就不管客人而將客人之物品甩開，我跟被告表示我不想管、你自己用，然後我就從櫃檯離開走進倉庫等語。然查：
　①由附表二「㈠之⑴、⑵」畫面，A女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銀機台，面向收銀機台前方之2名客人而為結帳動作時，被告原本係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收銀檯處、面向左側而朝A女及上開2名客人位置觀看，係A女以左手手持物品、轉頭朝向被告並同時作出抬起右手而用食指指向被告之舉動後，被告始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而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且被告在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同時，A女即向被告展示其左手所持物品之動作，而A女於審理中亦稱上開被告向其靠近而其向被告展示其左手所持物品，可能是要向被告詢問那一瓶東西而讓其觀看等語（見審卷第186頁），則原本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被告，係因A女在對客人結帳之中，向被告展示其結帳物品而對其詢問之故，被告方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而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
　②續由附表二「㈠之⑶」至「㈡」畫面，被告雖在上開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而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背面時，似有頓了一下之後，被告之上半身左側再貼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背面、頭部趨向上揭左側收銀機台，站在A女之右後側而二人併肩向A女左手所持物品位置觀看時，此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固有觸及A女之右臀部，然A女即講「耶，太近了啦」並同時用右手肘後抵一下而頂開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被告便立即向右橫移而身體與A女相距約半步，並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之右側，且A女在向被告表示左手手持之物品「無法刷入」即表達無法順利結帳之意之後，便將上開物品置於收銀檯上，轉身沿著收銀內之通道而從被告之背面行走離開，並由被告接手至收銀檯操作續行結帳舉動。
　③被告與A女在附表所示之畫面期間，均為值班而為相互支援之超商店員，是由上開被告及A女所述，並配合附表二㈠、㈡所示之畫面所現情景（畫面係為連續而無中斷、剪接之跡），被告係基於A女在進行結帳之過程中，出現客人所購商品無法順利結帳之狀況而向被告探詢，被告始靠近A女以了解商品及未能結帳之原因，並因而與A女併肩站在狹擠之收銀機台前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方有觸及A女之右臀部，並非趁自A女身後經過之機而伸手觸摸A女臀部，且在A女表示距離太近及用右手肘向後頂開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一下，被告便立即採取向右橫移而改以身體與A女相距約半步之平行站在A女右側，避免身體部位再與A女接觸而非仍持續貼觸A女身體不離之恣態，而上開被告靠近A女，直至被告觸及A女之右臀部之左手掌背面離開A女之右臀部，前後歷時約為短暫3秒，且嗣在A女表達其無法順利結帳而自行離開之時，被告馬上趨近收銀機台接替離開之A女而繼續操作結帳事務，則上揭被告之所以向A女靠近而與其併肩站在狹擠之收銀機台前，係出於了解並協助A女無法完成結帳之動機，且其亦以手臂下垂之自然姿勢向A女跨步移動，並在附表之畫面所示之其向A女靠近而直至接替離開之A女而繼續操作結帳事務之期間，未見被告有何藉由以雙手之手臂、手掌、手指對A女之身體（含臀部）進行勾、抓、拉、戳、摳、撫摸、搓揉，或曾有踩踏A女鞋子之後腳跟並趁機抱住因而後仰之A女而以雙手揑掐A女大腿外側等據以對A女進行擁抱、觸摸臀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而為嬉鬧調戲之舉動，尚難因被告向A女靠近而與其併肩站在收銀機台前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曾有極為短暫地觸及A女之右臀部之情事，即遽以認定被告存有藉由對A女進行性暗示相關之調戲舉動，據以滿足調戲A女為目的之性騷擾意圖，而論以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
　④又A女固曾就其所指遭被告性騷擾之事，與證人即本件超商之同事馮千益、莊謹朱、高櫻芬談論，並有向本件超商所屬公司提出性騷擾事件之申訴，復有因焦慮、憂鬱、恐慌、失眠等症狀加劇及因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受傷而就診，為馮千益、莊謹朱、高櫻芬於偵訊中所陳述，並有附表一所示之馮千益與A女及馮千益與莊謹朱之LINE對話紀錄、本件超商性騷擾事件申訴案卷證資料（內含申訴書、訪談紀錄表、會議紀錄、審定通知書、申覆書、申覆核定通知書、懲戒公告）、晴光診所診斷證明書各1份可憑，然本件關於被告如附表二畫面所示之向A女靠近並因而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觸及A女之右臀部之情狀，仍須評價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主觀及客觀之犯罪構成要件，始能論以該罪，自無從因有前開A女與同事間之談論、申訴或就診情況，即足以遽為推認被告業有觸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
　⑤從而，檢察官就所指被告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之犯行，尚難認業舉證達令人信實無疑之程度，揆諸前揭判例意旨及說明，既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此犯行，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瑄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慧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陳威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瓊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附表一：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偵卷第77至86頁）
現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偵卷第107頁資料袋）
A女之晴光診所診斷證明書1份（即起訴書所指之病歷，置於偵卷第107頁資料袋，影本見審卷第67至68頁）
本件超商性騷擾事件申訴案卷證資料（內含申訴書、訪談紀錄表、會議紀錄、審定通知書、申覆書、申覆核定通知書、懲戒公告，均置於偵卷第107頁資料袋，影本見審卷第49至55、57、59至63、65頁）
馮千益與A女及馮千益與莊謹朱之LINE對話紀錄1份（偵卷第67至71、73頁）
　　　　　　　　　　　　　　　　　　
附表二：本院113年7月18日勘驗筆錄（見審卷第105、106頁及下列擷圖）
開啟112年度偵字第26373號卷第107頁資料袋之光碟片內之「0000000收銀機結帳監視器影片」檔，拍攝畫面角度、範圍同偵卷第77頁到第82頁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擷取監視器畫面照片所示的彩色有聲畫面，拍攝範圍即本件超商內收銀台處，畫面內容依序如下（以下以撥放時間表示，並予擷圖）：
㈠00：00至00：04（擷圖如審卷第111至121頁之圖1至19）
　⑴A女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銀機台，面向該收銀機台前方之2名客人，被告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收銀檯內，面向左側而朝A女、上開2名客人位置觀看。
　⑵A女之頭轉向站在其右側之被告，同時抬起右手用食指指向被告（A女之左手似手持物品、曲置在身體前方而未下垂，前開2名客人均偏頭朝站在A女右側之被告觀看），被告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同時，A女似向被告展示其左手所持物品之動作。
　⑶被告在上開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而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背面時，似有頓了一下之後，被告之上半身左側再貼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背面、頭部趨向上揭左側收銀機台，站在A女之右後側而二人併肩向A女左手所持物品位置觀看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有觸及A女之右臀部（於00：01時），此時A女即講「耶，太近了啦」並同時用右手肘後抵一下而頂開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於00：02至00：03時），被告立即向右橫移而身體與A女相距約半步，並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之右側，此時可見A女之左手係持一個長方形物品。
㈡00：05至00：13（擷圖如審卷第122至127頁之圖20-30）　
　⑴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右側之被告，頭偏向左下觀看上開A女左手所持之一個長方形物品、用右手食指指向前方之上揭2位客人，並似與A女交談。
　⑵A女一邊將左手所持之一個長方形物品放在收銀檯上、一邊用右手食指指著左側收銀機台之螢幕，頭偏向右側之被告並說「無法刷入」（00：07時），再用左手指向上開2位客人之後，隨即由被告之背後、沿著收銀檯內之通道朝畫面右上方行走5步、朝右轉離開畫面；被告在上開A女從其背面離開收銀檯時，立即趨至左側收銀機台處，一邊左手持前開A女放在收銀檯上之一個長方形物品、一邊用右手手指按壓左側收銀機台之螢幕而為操作後，再彎身查看放在收銀檯上之一個長方形物品，畫面至此結束。
㈢除在上開㈠依序所見被告趨近A女、被告上半身左側貼進A女之右側上半身並直至未再貼進之過程中，被告均呈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其雙手之手臂、手掌、手指均無對A女之身體（含臀部）進行勾、抓、拉、戳、摳、撫摸、搓揉等動作之跡象外，其他㈠至㈡之其他畫面亦未呈現被告有如此相同動作之情狀。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程立輝


選任辯護人  謝凱傑律師
            楊聖文律師
            洪弼欣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263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112年3月19日19時許，在臺
    南市○○區○○○道000號之某超商（下稱本件超商）內值班擔任
    店員時，於本件超商收銀檯前，趁告訴人即同樣值班擔任店
    員之代號AC000-H112183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
    下稱A女）在收銀台結帳而不及抗拒之際，竟意圖性騷擾，
    而自A女身後經過伸手觸摸A女臀部1下，故認被告涉犯性騷
    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
    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
    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10條第1款分別
    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
    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
    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
    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
    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
    犯罪事實之存在，故依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
    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
    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
    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
    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則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
    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本
    件因係諭知被告無罪，則依上開說明自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
    明相關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公訴意旨無非以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及偵訊中之陳述，證
    人馮千益、莊謹朱於偵查中之陳述以及附表一所示之非供述
    證據，為論罪之據。訊據被告對於其於112年3月19日19時許
    ，有如附表二之畫面所示，與A女同在本件超商值班擔任店
    員時，曾有如該畫面所見，向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銀機台
    而面向收銀機台前方之2名客人進行結帳之A女靠近，而與A
    女併肩站在左側收銀機台前時，被告之左手臂有觸及A女臀
    部之情，固均不爭執，然堅詞否認有何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第1項之乘機觸摸犯行，並辯稱：當時係因A女就客人購買之
    商品，出現無法順利結帳之問題，原本在旁之我才跨步向A
    女靠近以了解原因而為協助，在跨步時有頓了一下，且因收
    銀機台處係設計給單人使用而空間較小，故我在如附表二之
    畫面靠近A女而與A女併肩站在收銀機台前，一起查看無法結
    帳之商品及收銀機台之螢幕以排除問題時，我的自然下垂之
    左手臂背面雖有短暫觸及A女之右臀部，然我並非出於對A女
    性騷擾之目的而故意對A女進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
    指之乘機觸摸犯行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揭不爭執部分，核與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之陳述
    情節相符，並有附表一所示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
    驗筆錄1份、現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及附表二所示之本院113
    年7月18日勘驗筆錄1份可稽，此部分堪可認定。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
    告確有犯罪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需適合於被告犯罪
    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
    基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
    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
    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
    81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92年臺上字第128號等判例意旨
    參照。次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係以意圖性騷
    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
    他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而本條所規定之「性
    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
    不舒服之感覺，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
    足調戲對方之目的，屬性騷擾之犯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
    字第673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主觀上出於性騷擾之
    意圖，且客觀上有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
    部、胸部或其他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始構成性騷擾防治法
    第25條第1項之罪。 
　㈢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偵訊中及審理中固稱：我當時如附表
    二之畫面所示，在幫客人結帳，而被告剛來上班，因為客人
    買一整籃之物品，其中有一個東西因為順序打錯，整籃要重
    打而致結帳時間較為拖延，被告問我需不需要幫忙，我表示
    不需要，然而被告仍向我靠近，並整個貼在我的身背非常近
    ，我非常地不舒服而大聲向其說「你靠我太近了」，但被告
    仍然緊靠著我的背後，以至於踩到我的鞋子的腳後跟，令我
    往後往被告之身上跌仰時，被告就抱住我，而其雙手順勢掐
    住我臀部下方即左右大腿根部之外側，我爬起來甩開被告，
    無法忍耐而生氣崩潰，就不管客人而將客人之物品甩開，我
    跟被告表示我不想管、你自己用，然後我就從櫃檯離開走進
    倉庫等語。然查：
　①由附表二「㈠之⑴、⑵」畫面，A女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銀機
    台，面向收銀機台前方之2名客人而為結帳動作時，被告原
    本係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收銀檯處、面向左側而
    朝A女及上開2名客人位置觀看，係A女以左手手持物品、轉
    頭朝向被告並同時作出抬起右手而用食指指向被告之舉動後
    ，被告始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而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
    了一步，且被告在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同時
    ，A女即向被告展示其左手所持物品之動作，而A女於審理中
    亦稱上開被告向其靠近而其向被告展示其左手所持物品，可
    能是要向被告詢問那一瓶東西而讓其觀看等語（見審卷第18
    6頁），則原本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被告，係因A
    女在對客人結帳之中，向被告展示其結帳物品而對其詢問之
    故，被告方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以左腳向A女右側
    跨了一步而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
　②續由附表二「㈠之⑶」至「㈡」畫面，被告雖在上開以左腳向A
    女右側跨了一步而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背面
    時，似有頓了一下之後，被告之上半身左側再貼近A女之右
    側上半身背面、頭部趨向上揭左側收銀機台，站在A女之右
    後側而二人併肩向A女左手所持物品位置觀看時，此時被告
    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固有觸及A女之右臀部，
    然A女即講「耶，太近了啦」並同時用右手肘後抵一下而頂
    開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被告便立即向右橫移而身體與
    A女相距約半步，並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之右側，且A女在向
    被告表示左手手持之物品「無法刷入」即表達無法順利結帳
    之意之後，便將上開物品置於收銀檯上，轉身沿著收銀內之
    通道而從被告之背面行走離開，並由被告接手至收銀檯操作
    續行結帳舉動。
　③被告與A女在附表所示之畫面期間，均為值班而為相互支援之
    超商店員，是由上開被告及A女所述，並配合附表二㈠、㈡所
    示之畫面所現情景（畫面係為連續而無中斷、剪接之跡），
    被告係基於A女在進行結帳之過程中，出現客人所購商品無
    法順利結帳之狀況而向被告探詢，被告始靠近A女以了解商
    品及未能結帳之原因，並因而與A女併肩站在狹擠之收銀機
    台前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方有觸及A
    女之右臀部，並非趁自A女身後經過之機而伸手觸摸A女臀部
    ，且在A女表示距離太近及用右手肘向後頂開被告自然下垂
    之左手手臂一下，被告便立即採取向右橫移而改以身體與A
    女相距約半步之平行站在A女右側，避免身體部位再與A女接
    觸而非仍持續貼觸A女身體不離之恣態，而上開被告靠近A女
    ，直至被告觸及A女之右臀部之左手掌背面離開A女之右臀部
    ，前後歷時約為短暫3秒，且嗣在A女表達其無法順利結帳而
    自行離開之時，被告馬上趨近收銀機台接替離開之A女而繼
    續操作結帳事務，則上揭被告之所以向A女靠近而與其併肩
    站在狹擠之收銀機台前，係出於了解並協助A女無法完成結
    帳之動機，且其亦以手臂下垂之自然姿勢向A女跨步移動，
    並在附表之畫面所示之其向A女靠近而直至接替離開之A女而
    繼續操作結帳事務之期間，未見被告有何藉由以雙手之手臂
    、手掌、手指對A女之身體（含臀部）進行勾、抓、拉、戳
    、摳、撫摸、搓揉，或曾有踩踏A女鞋子之後腳跟並趁機抱
    住因而後仰之A女而以雙手揑掐A女大腿外側等據以對A女進
    行擁抱、觸摸臀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而為嬉鬧調戲之舉動，
    尚難因被告向A女靠近而與其併肩站在收銀機台前時，被告
    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曾有極為短暫地觸及A女
    之右臀部之情事，即遽以認定被告存有藉由對A女進行性暗
    示相關之調戲舉動，據以滿足調戲A女為目的之性騷擾意圖
    ，而論以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
　④又A女固曾就其所指遭被告性騷擾之事，與證人即本件超商之
    同事馮千益、莊謹朱、高櫻芬談論，並有向本件超商所屬公
    司提出性騷擾事件之申訴，復有因焦慮、憂鬱、恐慌、失眠
    等症狀加劇及因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受傷而就診，為馮千益、
    莊謹朱、高櫻芬於偵訊中所陳述，並有附表一所示之馮千益
    與A女及馮千益與莊謹朱之LINE對話紀錄、本件超商性騷擾
    事件申訴案卷證資料（內含申訴書、訪談紀錄表、會議紀錄
    、審定通知書、申覆書、申覆核定通知書、懲戒公告）、晴
    光診所診斷證明書各1份可憑，然本件關於被告如附表二畫
    面所示之向A女靠近並因而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觸及A女之
    右臀部之情狀，仍須評價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
    主觀及客觀之犯罪構成要件，始能論以該罪，自無從因有前
    開A女與同事間之談論、申訴或就診情況，即足以遽為推認
    被告業有觸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
　⑤從而，檢察官就所指被告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
    觸摸罪之犯行，尚難認業舉證達令人信實無疑之程度，揆諸
    前揭判例意旨及說明，既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此犯行
    ，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瑄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慧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陳威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瓊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附表一：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偵卷第77至86頁）
現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偵卷第107頁資料袋）
A女之晴光診所診斷證明書1份（即起訴書所指之病歷，置於偵卷
第107頁資料袋，影本見審卷第67至68頁）
本件超商性騷擾事件申訴案卷證資料（內含申訴書、訪談紀錄表
、會議紀錄、審定通知書、申覆書、申覆核定通知書、懲戒公告
，均置於偵卷第107頁資料袋，影本見審卷第49至55、57、59至6
3、65頁）
馮千益與A女及馮千益與莊謹朱之LINE對話紀錄1份（偵卷第67至
71、73頁）
　　　　　　　　　　　　　　　　　　
附表二：本院113年7月18日勘驗筆錄（見審卷第105、106頁及下
列擷圖）
開啟112年度偵字第26373號卷第107頁資料袋之光碟片內之「000
0000收銀機結帳監視器影片」檔，拍攝畫面角度、範圍同偵卷第
77頁到第82頁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擷取監視器畫面照片所
示的彩色有聲畫面，拍攝範圍即本件超商內收銀台處，畫面內容
依序如下（以下以撥放時間表示，並予擷圖）：
㈠00：00至00：04（擷圖如審卷第111至121頁之圖1至19）
　⑴A女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銀機台，面向該收銀機台前方之2
    名客人，被告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收銀檯內，面
    向左側而朝A女、上開2名客人位置觀看。
　⑵A女之頭轉向站在其右側之被告，同時抬起右手用食指指向被
    告（A女之左手似手持物品、曲置在身體前方而未下垂，前
    開2名客人均偏頭朝站在A女右側之被告觀看），被告以左腳
    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左側上半
    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同時，A女似向被告展示其左手所
    持物品之動作。
　⑶被告在上開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而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
    之右側上半身之背面時，似有頓了一下之後，被告之上半身
    左側再貼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背面、頭部趨向上揭左側收銀
    機台，站在A女之右後側而二人併肩向A女左手所持物品位置
    觀看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有觸及A女
    之右臀部（於00：01時），此時A女即講「耶，太近了啦」
    並同時用右手肘後抵一下而頂開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
    於00：02至00：03時），被告立即向右橫移而身體與A女相
    距約半步，並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之右側，此時可見A女之
    左手係持一個長方形物品。
㈡00：05至00：13（擷圖如審卷第122至127頁之圖20-30）　
　⑴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右側之被告，頭偏向左下觀看上開A女左
    手所持之一個長方形物品、用右手食指指向前方之上揭2位
    客人，並似與A女交談。
　⑵A女一邊將左手所持之一個長方形物品放在收銀檯上、一邊用
    右手食指指著左側收銀機台之螢幕，頭偏向右側之被告並說
    「無法刷入」（00：07時），再用左手指向上開2位客人之
    後，隨即由被告之背後、沿著收銀檯內之通道朝畫面右上方
    行走5步、朝右轉離開畫面；被告在上開A女從其背面離開收
    銀檯時，立即趨至左側收銀機台處，一邊左手持前開A女放
    在收銀檯上之一個長方形物品、一邊用右手手指按壓左側收
    銀機台之螢幕而為操作後，再彎身查看放在收銀檯上之一個
    長方形物品，畫面至此結束。
㈢除在上開㈠依序所見被告趨近A女、被告上半身左側貼進A女之右
  側上半身並直至未再貼進之過程中，被告均呈左手手臂自然下
  垂之姿態，其雙手之手臂、手掌、手指均無對A女之身體（含
  臀部）進行勾、抓、拉、戳、摳、撫摸、搓揉等動作之跡象外
  ，其他㈠至㈡之其他畫面亦未呈現被告有如此相同動作之情狀。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程立輝


選任辯護人  謝凱傑律師
            楊聖文律師
            洪弼欣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63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112年3月19日19時許，在臺南市○○區○○○道000號之某超商（下稱本件超商）內值班擔任店員時，於本件超商收銀檯前，趁告訴人即同樣值班擔任店員之代號AC000-H112183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在收銀台結帳而不及抗拒之際，竟意圖性騷擾，而自A女身後經過伸手觸摸A女臀部1下，故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故依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則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本件因係諭知被告無罪，則依上開說明自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相關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公訴意旨無非以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及偵訊中之陳述，證人馮千益、莊謹朱於偵查中之陳述以及附表一所示之非供述證據，為論罪之據。訊據被告對於其於112年3月19日19時許，有如附表二之畫面所示，與A女同在本件超商值班擔任店員時，曾有如該畫面所見，向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銀機台而面向收銀機台前方之2名客人進行結帳之A女靠近，而與A女併肩站在左側收銀機台前時，被告之左手臂有觸及A女臀部之情，固均不爭執，然堅詞否認有何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犯行，並辯稱：當時係因A女就客人購買之商品，出現無法順利結帳之問題，原本在旁之我才跨步向A女靠近以了解原因而為協助，在跨步時有頓了一下，且因收銀機台處係設計給單人使用而空間較小，故我在如附表二之畫面靠近A女而與A女併肩站在收銀機台前，一起查看無法結帳之商品及收銀機台之螢幕以排除問題時，我的自然下垂之左手臂背面雖有短暫觸及A女之右臀部，然我並非出於對A女性騷擾之目的而故意對A女進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指之乘機觸摸犯行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揭不爭執部分，核與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之陳述情節相符，並有附表一所示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現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及附表二所示之本院113年7月18日勘驗筆錄1份可稽，此部分堪可認定。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需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92年臺上字第128號等判例意旨參照。次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而本條所規定之「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足調戲對方之目的，屬性騷擾之犯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73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主觀上出於性騷擾之意圖，且客觀上有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始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 
　㈢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偵訊中及審理中固稱：我當時如附表二之畫面所示，在幫客人結帳，而被告剛來上班，因為客人買一整籃之物品，其中有一個東西因為順序打錯，整籃要重打而致結帳時間較為拖延，被告問我需不需要幫忙，我表示不需要，然而被告仍向我靠近，並整個貼在我的身背非常近，我非常地不舒服而大聲向其說「你靠我太近了」，但被告仍然緊靠著我的背後，以至於踩到我的鞋子的腳後跟，令我往後往被告之身上跌仰時，被告就抱住我，而其雙手順勢掐住我臀部下方即左右大腿根部之外側，我爬起來甩開被告，無法忍耐而生氣崩潰，就不管客人而將客人之物品甩開，我跟被告表示我不想管、你自己用，然後我就從櫃檯離開走進倉庫等語。然查：
　①由附表二「㈠之⑴、⑵」畫面，A女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銀機台，面向收銀機台前方之2名客人而為結帳動作時，被告原本係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收銀檯處、面向左側而朝A女及上開2名客人位置觀看，係A女以左手手持物品、轉頭朝向被告並同時作出抬起右手而用食指指向被告之舉動後，被告始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而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且被告在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同時，A女即向被告展示其左手所持物品之動作，而A女於審理中亦稱上開被告向其靠近而其向被告展示其左手所持物品，可能是要向被告詢問那一瓶東西而讓其觀看等語（見審卷第186頁），則原本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被告，係因A女在對客人結帳之中，向被告展示其結帳物品而對其詢問之故，被告方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而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
　②續由附表二「㈠之⑶」至「㈡」畫面，被告雖在上開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而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背面時，似有頓了一下之後，被告之上半身左側再貼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背面、頭部趨向上揭左側收銀機台，站在A女之右後側而二人併肩向A女左手所持物品位置觀看時，此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固有觸及A女之右臀部，然A女即講「耶，太近了啦」並同時用右手肘後抵一下而頂開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被告便立即向右橫移而身體與A女相距約半步，並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之右側，且A女在向被告表示左手手持之物品「無法刷入」即表達無法順利結帳之意之後，便將上開物品置於收銀檯上，轉身沿著收銀內之通道而從被告之背面行走離開，並由被告接手至收銀檯操作續行結帳舉動。
　③被告與A女在附表所示之畫面期間，均為值班而為相互支援之超商店員，是由上開被告及A女所述，並配合附表二㈠、㈡所示之畫面所現情景（畫面係為連續而無中斷、剪接之跡），被告係基於A女在進行結帳之過程中，出現客人所購商品無法順利結帳之狀況而向被告探詢，被告始靠近A女以了解商品及未能結帳之原因，並因而與A女併肩站在狹擠之收銀機台前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方有觸及A女之右臀部，並非趁自A女身後經過之機而伸手觸摸A女臀部，且在A女表示距離太近及用右手肘向後頂開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一下，被告便立即採取向右橫移而改以身體與A女相距約半步之平行站在A女右側，避免身體部位再與A女接觸而非仍持續貼觸A女身體不離之恣態，而上開被告靠近A女，直至被告觸及A女之右臀部之左手掌背面離開A女之右臀部，前後歷時約為短暫3秒，且嗣在A女表達其無法順利結帳而自行離開之時，被告馬上趨近收銀機台接替離開之A女而繼續操作結帳事務，則上揭被告之所以向A女靠近而與其併肩站在狹擠之收銀機台前，係出於了解並協助A女無法完成結帳之動機，且其亦以手臂下垂之自然姿勢向A女跨步移動，並在附表之畫面所示之其向A女靠近而直至接替離開之A女而繼續操作結帳事務之期間，未見被告有何藉由以雙手之手臂、手掌、手指對A女之身體（含臀部）進行勾、抓、拉、戳、摳、撫摸、搓揉，或曾有踩踏A女鞋子之後腳跟並趁機抱住因而後仰之A女而以雙手揑掐A女大腿外側等據以對A女進行擁抱、觸摸臀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而為嬉鬧調戲之舉動，尚難因被告向A女靠近而與其併肩站在收銀機台前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曾有極為短暫地觸及A女之右臀部之情事，即遽以認定被告存有藉由對A女進行性暗示相關之調戲舉動，據以滿足調戲A女為目的之性騷擾意圖，而論以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
　④又A女固曾就其所指遭被告性騷擾之事，與證人即本件超商之同事馮千益、莊謹朱、高櫻芬談論，並有向本件超商所屬公司提出性騷擾事件之申訴，復有因焦慮、憂鬱、恐慌、失眠等症狀加劇及因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受傷而就診，為馮千益、莊謹朱、高櫻芬於偵訊中所陳述，並有附表一所示之馮千益與A女及馮千益與莊謹朱之LINE對話紀錄、本件超商性騷擾事件申訴案卷證資料（內含申訴書、訪談紀錄表、會議紀錄、審定通知書、申覆書、申覆核定通知書、懲戒公告）、晴光診所診斷證明書各1份可憑，然本件關於被告如附表二畫面所示之向A女靠近並因而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觸及A女之右臀部之情狀，仍須評價該當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主觀及客觀之犯罪構成要件，始能論以該罪，自無從因有前開A女與同事間之談論、申訴或就診情況，即足以遽為推認被告業有觸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
　⑤從而，檢察官就所指被告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乘機觸摸罪之犯行，尚難認業舉證達令人信實無疑之程度，揆諸前揭判例意旨及說明，既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此犯行，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瑄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慧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陳威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瓊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附表一：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偵卷第77至86頁）
現場監視錄影光碟1片（偵卷第107頁資料袋）
A女之晴光診所診斷證明書1份（即起訴書所指之病歷，置於偵卷第107頁資料袋，影本見審卷第67至68頁）
本件超商性騷擾事件申訴案卷證資料（內含申訴書、訪談紀錄表、會議紀錄、審定通知書、申覆書、申覆核定通知書、懲戒公告，均置於偵卷第107頁資料袋，影本見審卷第49至55、57、59至63、65頁）
馮千益與A女及馮千益與莊謹朱之LINE對話紀錄1份（偵卷第67至71、73頁）
　　　　　　　　　　　　　　　　　　
附表二：本院113年7月18日勘驗筆錄（見審卷第105、106頁及下列擷圖）
開啟112年度偵字第26373號卷第107頁資料袋之光碟片內之「0000000收銀機結帳監視器影片」檔，拍攝畫面角度、範圍同偵卷第77頁到第82頁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擷取監視器畫面照片所示的彩色有聲畫面，拍攝範圍即本件超商內收銀台處，畫面內容依序如下（以下以撥放時間表示，並予擷圖）：
㈠00：00至00：04（擷圖如審卷第111至121頁之圖1至19）
　⑴A女站在收銀檯內之左側收銀機台，面向該收銀機台前方之2名客人，被告站在距A女之右側約一步距離之收銀檯內，面向左側而朝A女、上開2名客人位置觀看。
　⑵A女之頭轉向站在其右側之被告，同時抬起右手用食指指向被告（A女之左手似手持物品、曲置在身體前方而未下垂，前開2名客人均偏頭朝站在A女右側之被告觀看），被告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同時，A女似向被告展示其左手所持物品之動作。
　⑶被告在上開以左腳向A女右側跨了一步而左側上半身趨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之背面時，似有頓了一下之後，被告之上半身左側再貼近A女之右側上半身背面、頭部趨向上揭左側收銀機台，站在A女之右後側而二人併肩向A女左手所持物品位置觀看時，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之左手掌背面有觸及A女之右臀部（於00：01時），此時A女即講「耶，太近了啦」並同時用右手肘後抵一下而頂開被告自然下垂之左手手臂（於00：02至00：03時），被告立即向右橫移而身體與A女相距約半步，並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之右側，此時可見A女之左手係持一個長方形物品。
㈡00：05至00：13（擷圖如審卷第122至127頁之圖20-30）　
　⑴與A女平行而站在A女右側之被告，頭偏向左下觀看上開A女左手所持之一個長方形物品、用右手食指指向前方之上揭2位客人，並似與A女交談。
　⑵A女一邊將左手所持之一個長方形物品放在收銀檯上、一邊用右手食指指著左側收銀機台之螢幕，頭偏向右側之被告並說「無法刷入」（00：07時），再用左手指向上開2位客人之後，隨即由被告之背後、沿著收銀檯內之通道朝畫面右上方行走5步、朝右轉離開畫面；被告在上開A女從其背面離開收銀檯時，立即趨至左側收銀機台處，一邊左手持前開A女放在收銀檯上之一個長方形物品、一邊用右手手指按壓左側收銀機台之螢幕而為操作後，再彎身查看放在收銀檯上之一個長方形物品，畫面至此結束。
㈢除在上開㈠依序所見被告趨近A女、被告上半身左側貼進A女之右側上半身並直至未再貼進之過程中，被告均呈左手手臂自然下垂之姿態，其雙手之手臂、手掌、手指均無對A女之身體（含臀部）進行勾、抓、拉、戳、摳、撫摸、搓揉等動作之跡象外，其他㈠至㈡之其他畫面亦未呈現被告有如此相同動作之情狀。


